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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  

2022 年在經營環境情勢方面，受到全球通貨膨脹問題加劇、俄烏戰爭持續蔓延、中國大陸

疫情升溫等因素影響，造成全球消費性終端產品需求放緩，影響半導體業景氣的增幅；另一方

面，各國政府積極提升半導體製造能量，尤以美國動作最為頻繁，除了持續防堵紅色供應鏈興

起，更透過經費補貼與合作研發等方式，打造新型態半導體聯盟。 

在國內市場概況方面，隨著消費性應用需求轉弱，同時造成終端客戶持續進行庫存調整，依

據 TSIA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估計 2022 年我國 IC 產業產值年增值由 2021 年的 26.7%降為 2022

年的 19.7%，其中 IC 封測業產值年增值由 2021 年的 16.3%降為 2022 年的 7.7%。 

即便全球總體經濟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然而各國政府與廠商為搶先佈局未來市場商機，使

高效能運算與異質整合需求強勁，故先進製程晶圓代工及高階封測訂單需求仍將維持清晰，以高

階封測業來說，小晶片設計與異質整合技術將有助於滿足客戶產品升級需求，同時系統級封裝模

組將有更大的量能需求，有助於相關領域產品成長動能。另一方面，美國持續擴大限制中國大陸

半導體業發展從產品、設備、軟體、材料等各層面加以管制，抑制中國供應鏈發展的決心，造成

供應鏈生產受阻，使得部分產線向外擴張，也使我國半導體廠商提供產能支援的需求增加。 

全球高通膨壓力衝擊造成民眾消費信心轉變，各類型消費性需求未如預期恐造成 2023 年全

球半導體需求呈現成長趨緩。各國政府與半導體業者紛紛投入巨額資金打造晶圓廠，預估 2026

年全球營運中的 12 吋晶圓廠數量達到 203 座，整體半導體產能獲得明顯提升，屆時恐面臨供過

於求的挑戰。5G、HPC、車用電子的需求成長趨勢確立，所需的製程技術不斷研發創新，供應鏈

積極布局帶動所需相關人才快速成長，在產業政策方面宜就積極提升供給面，協助半導體產業發

展培育人才及延攬人才。 

本公司在全體同仁努力以及股東、客戶支持之下，有關去年度整體營運結果報告如下： 

一、111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39.5億元，較前一年度合併營業收入30.9億元成長27.9%。

111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9.2 億元，較前一年度稅後淨利 3.9 億元增加 5.2 億元。111 年

度每股盈餘為 6.73 元，較前一年度每股盈餘 2.89 元增加 3.84 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於 111 年度並未公開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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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結構、償債能力及獲利力分析     

    本公司財務狀況及獲利情形良好，財務結構、償債能力及獲利能力情形如下表： 

項       目 
個體財務報表 合併財務報表 

111 年 110年 111 年 110年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8.0% 6.2% 21.5% 23.1%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331.3% 413.1% 212.3% 211.4%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426.7% 271.3% 531.5% 494.2% 

速動比率(%) 423.8% 267.4% 515.0% 472.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6.0% 7.8% 13.4% 6.6% 

股東權益報酬率(%) 17.1% 8.2% 17.1% 8.2% 

純益率(%) 49.9% 33.9% 23.2% 12.8% 

每股盈餘(元) 6.73  2.89  6.73  2.89  

研究發展狀況 

未來在應用產品的長期發展上，車用、高效能運算（HPC,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IoT 等仍然是成長性極高的區塊。次世代運算中，HPC 將成為未來市場矚目焦點。

2023 年後，IoT 產品應用將以高運算力與非傳統 IT 產品的創新運用為重心，提升運算力的同時

也帶來晶圓製程與功耗相關議題，未來處理器希望透過微縮化與新材料導入來提升晶片運算力

並克服功耗瓶頸。在技術層面上，下一階段晶圓代工產業的戰場在 2023 年後將推進至 3nm 量產

製程技術，客戶下單思考著重於品質與穩定性。本公司身處在此需求浪潮下，採取多角化且穩

健的佈局，期能在外部環境劇烈變動當中，持續保有高度競爭力的策略取向。本公司持續與客

戶保持密切合作積極投入相關技術及產能，滿足客戶未來的需求。 

今年度經營策略及方針 

面對產業瞬息萬變和諸多外在環境不確定因素影響，我們仍將持續專注於高階半導體封裝

及測試領域並投入研發資源，保持高階技術上與客戶產品需求持續的緊密結合。在此同時，我們

致力於資源整合、降低生產成本以及提高生產效率，除提供既有客戶完整封裝測試一條龍服務模

式外，更積極開發新客戶，確保公司營收、獲利持續成長之動能。 

研調機構顧能（Gartner）表示，2023 年全球半導體營收預估 5,960 億美元，較 2022 年全

球半導體營收達 6,180 億美元減少 3.6%。依據半導體產業景氣訊號指標及各專業機構所做 2023

年市場預測，包括 5G/WiFi6/HPC/LEO/Data Center/AI 等新興科技領域的採購需求仍將維持高

檔，然而在市場存在著多重不確定性之情況下，本公司將依產品發展趨勢持續提升自身產品競爭

力來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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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新冠疫情已爆發多年，對既有的全球化模式造成巨大衝擊，不只改變人類生活、消費行

為，更改變了整體經濟結構。產業鏈的重組、數位經濟的發展，新的經濟型態也應運而生。我

們在疫情期間經歷了危機，更看到更多轉機。在既有的產品基礎上，台星科公司除了在對的時

機、以對的產品滿足全球頂尖客戶的需求外，我們與客戶攜手共同開發下一世代技術藍圖，為

全方位智慧生活環境投入心力，在"超越昨天的自己"目標下持續優化生產研發能力。面對多變

的外在環境，我們秉持核心價值、製程整合以及執行力，讓台星科公司對客戶持續扮演重要策

略供應夥伴角色。 

 

    感謝各位股東持續對本公司的支持與鼓勵，也希望各位股東持續給予我們指教與鼓勵。敬

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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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報表經資

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智政會計師及江采燕會計師查核完竣。前述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

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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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聲明書 

 

本公司 111 年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依「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

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與依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

報表所應揭露相關資訊於前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中均已揭露，爰不再另行編製關係企業合

併財務報表。 

 

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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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112)財審報字第 22002995 號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簡稱「台星科集團」）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

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

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星科集團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

財務狀況，暨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

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台星科集

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台星科集團民國 111 年度合併財務報

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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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星科集團民國 111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資本化查核 

事項說明 

台星科及其子公司隨著營運而增加資本支出。有關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會計政策請

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十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六(五)，

因本年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資本支出金額重大，故本會計師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資

本化查核列入關鍵查核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及測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添交易相關內控制度之有效性，並抽核相關採購單、

發票等以確認交易經適當核准及入帳金額之正確性；抽核相關驗收單據以確認資產達可

供使用狀態及檢查資本化時點（開始提列折舊時點）適當性。 

其他事項 - 個體財務報告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

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

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

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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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台星科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

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台星科集團或

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台星科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

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

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

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

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

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

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台星科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台星

科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

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

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

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

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台星科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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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

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

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

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台星科集團民國 111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

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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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112)財審報字第 22002897 號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

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解釋及解釋公告編制，足以允當表達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

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台星科股

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

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度個

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

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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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資本化查核 

事項說明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因應營運所需而增加資本支出。有關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會計

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六(五)，因本年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資本支出金額重大，故本會計師將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之資本化查核列入關鍵查核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及測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添交易相關內控制度之有效性，並抽核相關採購單、

發票等以確認交易經適當核准及入帳金額之正確性；抽核相關驗收單據以確認資產達可

供使用狀態及檢查資本化時點（開始提列折舊時點）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

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

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台星

科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

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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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

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

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

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

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台星

科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

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

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

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個體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個體財

務報表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

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

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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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度個體

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

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

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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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股數額 

格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興陽 

國立台灣大學商

學碩士 

矽格（股）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 

矽格（股）公司轉投資公司董事， 

新加坡商 Bloomeria limited 董事， 

台星科企業(股)公司、台星測企業

(股)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並選任董

事長 

70,726,438 

格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燦鍊 

國立交通大學電

子物理系、國立

交通大學高階管

理學碩士 

矽格（股）公司董事、總經理及營運

長，矽格（股）公司轉投資公司董

事，新加坡商 Bloomeria limited 董

事 

70,726,438 

格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旭東 
國立成功大學電

機工程學系 

矽格（股）公司事業群總經理暨副營

運長，矽格（股）公司轉投資公司董

事 

70,726,438 

格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照宏 

元智工學院化學

工程系 

矽格（股）公司資深業務副總經理，

矽格聯測公司總經理 70,726,438 

格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敏弘 國立台灣技術學

院電子工程系 

矽格（股）公司董事、執行副總經理

暨財務長，矽格（股）公司轉投資公

司董事，台星科企業(股)公司、台星

測(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70,726,438 

翁志立 
美國伊利諾理工

學院研究所 

華鴻科技總經理 

福懋科技 IC 測試處協理 

日月光美國分公司業務協理 

台星科企業(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及總經理 

台星測(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571,507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股數額 

林敏愷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

碩士 

嘉新水泥（股）公司總經理室投資/理

財高級專員/董事長特別助理/稽核室

主任/主任秘書 

華東水泥國際/嘉泥建設/嘉基國際公

司監察人 

台星科(股)公司薪酬委員 

矽格（股）公司獨立董事及薪酬委員 

0 

王典 Master of Science,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ochester, New York, 

30+ years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Engineering, Advanced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upply Chain Operation 
with Semiconductor Foundry and OSAT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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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Industry. 
TSMC :Director, Special Project, 
Advanced Packaging Technology & 
Service 

Wen-chou Vincent 
Wang(註) 

Ph.D. Materials 
Science&Engineering 
from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STATSChipPAC Ltd, Head of Flip Chip 
Engineering for Altera Corporation, San 
Jose 

0 

 
註:  
獨立董事候選人 Wen-chou Vincent Wang 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任期已超過三屆，因考量其具有

豐富相關產業經驗及工程專業技能，具備公司生產產品相關生產技術及諮詢能力，對本公司有

顯著助益，故本次仍提 Wen-chou Vincent Wang 為獨立董事候選人之一，使其於行使獨立董事

職責時，可發揮其專長且對董事會之監督提供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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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董事候選人之競業情形一覽表  

候選人類

別 

候選人

姓名 
任職公司名稱及職稱  主要營業項目  

董事 黃興陽 

1.矽格(股)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 封裝、測試 

2.Sigurd International Co.,Ltd.董事 投資公司 

3.Sigurd Microelectronics (Cayman) Co., Ltd. 董

事 
投資公司 

4.矽格微電子(無錫)有限公司董事 生產、銷售微電子產品 

5.Burgurd Co.,Limited 董事 國際貿易公司 

6.聯測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

表人並擔任董事長 
投資公司 

7.矽格聯測(股)公司法人董事【聯測(股)公司】之代

表人並擔任董事長 
封裝、測試 

8.安搏生(股)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表

人 
醫療器材製造及零售 

9.格星(股)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表人

並擔任董事長  
投資公司 

董事 葉燦鍊 

1.矽格(股)公司董事暨總經理暨營運長  封裝、測試  

2.Sigurd Microelectronics (Cayman) Co., Ltd. 董

事  
投資公司  

3. Bloomeria limited 董事  投資公司  

4.聯測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

表人  
投資公司  

5.矽格聯測(股)公司法人董事【聯測(股)公司】之代

表人  
封裝、測試  

6.安搏生(股)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表

人  
醫療器材製造及零售  

7.崇碁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

表人並擔任董事長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8.歐普司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投資公司  

9.Valuenet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10.格星(股)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表人 投資公司  

董事 吳敏弘 

1.矽格(股)公司董事暨財務長  封裝、測試  

2.Sigurd Microelectronics (Cayman) Co., Ltd. 董

事  
投資公司  

3.矽格微電子(無錫)有限公司董事  生產、銷售微電子產品  

4.誠遠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

表人並擔任董事長  
封裝、測試  

5.鴻泰興有限公司董事  投資公司  

6.矽興(蘇州)集成電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半導體測試軟件的研發

與先進封裝及測試服務  

7.Bloomeria limited 董事  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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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矽格聯測(股)公司法人董事【聯測(股)公司】之代

表人  
封裝、測試  

9.崇誠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崇碁科技(股)公司】

之代表人並擔任董事長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10.晨君(股)公司董事  投資公司  

11.焱元投資(股)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

表人  
投資公司  

12.格星(股)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表人 投資公司  

董事 郭旭東 

1.矽格(股)公司董事暨副營運長暨事業群總經理  封裝、測試  

2.Sigurd Microelectronics (Cayman) Co., Ltd. 董

事  
投資公司  

3.矽格微電子(無錫)有限公司董事  生產、銷售微電子產品  

4.矽興(蘇州)集成電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半導體測試軟件的研發

與先進封裝及測試服務  

5.矽格聯測(股)公司法人董事【聯測(股)公司】之代

表人  
封裝、測試  

6.崇碁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矽格(股)公司】之代

表人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董事 謝照宏 

1.矽格(股)公司董事暨資深副總經理  封裝、測試  

2.矽興(蘇州)集成電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半導體測試軟件的研發

與先進封裝及測試服務  

3.矽格聯測(股)公司法人董事【聯測(股)公司】之代

表人  
封裝、測試  

獨立董事 林敏愷 矽格(股)公司獨立董事 封裝、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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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資金一律不得貸與他人。但本公

司與(1)直接或間接持股 100%之子公司

或(2)本公司已同意收購且於完成後將

成為本公司持股 100%之子公司之他公

司間或(3)母公司及最終母公司之資金

貸與，且相關資金貸與條件及期限經董

事會決議核准者並符合本準則第三條之

情形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之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三十為限。本公司資金貸與個

別對象之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之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三十。 

第二條：本公司資金貸與之對象，應限於：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司。所

稱短期，係指一年之期間。 

本公司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司

時，以該公司因營運週轉需要為限；因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

者，僅限於本公司與(1)直接或間接持股

100%之子公司或(2)本公司已同意收購

且於完成後將成為本公司持股 100%之

子公司之他公司間或(3)母公司及最終

母公司之資金貸與。  

1.配合公

司業務需

要，新增

與本公司

有業務往

來之公司

為資金貸

與對象 

2.參酌法

令修正文

字 

 

 第三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原因及必

要性: 

一、本公司與他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

從事資金貸與者，應依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之額度辦理。  

二、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

貸與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本公司之關係企業為營運需要而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二)他公司因購料或營運週轉需要而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三)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金貸

與者。 

新增貸與

他人之原

因及必要

性 

 第四條：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與個別對象

之限額: 

修正資金

貸與個別

對象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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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三十為限。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總額

以不得超過本公司淨額百分三十為限，

個別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雙方於資金貸

與前十二個月期間內之業務往來總金額

為限，且不得超過本公司之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十。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總額

以不得超過本公司淨額百分三十為限，

個別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之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三十。 

額 

第三條：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作業程序與審

查程序： 

(以下略) 

第五條：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作業程序與審

查程序： 

(以下略) 

條次變更 

第四條：子公司之貸與資金 

(以下略) 

第六條：子公司之貸與資金 

(以下略) 

條次變更 

第五條： 稽核 

(以下略) 

第七條： 稽核 

(以下略) 

條次變更 

第六條：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再由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獨立董

事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訂定或修正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不適用第二項規定。 

第八條： 訂定或修正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再

由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

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獨立董事及

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一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

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1.條次變

更 

2.參酌法

令修正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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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四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

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七條: 本作業程序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二年六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四年四月十五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八年六月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Ｏ年七月十三

日。 

第九條: 本作業程序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二年六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四年四月十五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八年六月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Ｏ年七月十三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六日。 

1.條次變

更 

2.增列本

次修正日

期 

 

 


